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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广州进口肥皂专业代理报关清关思路整理介绍

公司名称 广州天睿报关报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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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15989286961

产品详情

香皂一般为固体块状产品，但也有膏状和液体产品。香皂的使用对象不同于洗衣皂，它一般是针对人体
的皮肤，比如洗手、洗脸和洗澡等。香皂的品种繁多，包括透明皂、不透明皂、半透明皂，还有些特殊
基质的肥皂如皂片、块状不透明皂、皂膏/皂糊和皂粉、皂液。

进口香皂收货人所需具备资质A.进出口权B.海关&检验检疫注册登记C.香皂经营范围D.签约电子口岸无纸
化PS：除了进口香皂，剃须膏
，牙膏等产品，其余香皂均须做好香皂备案电子信息凭证或者香皂卫生许可批件方可进行申报进口香皂
一般流程为：注册香皂备案电子信息凭证或者香皂卫生许可批件——国外备货——准备资料——发运（
空运/海运）——报关——查验（如发生）——抽检（如发生）——贴好中文标签——出具国内检验检疫
证明——合法销售目前报关方便相对
比较简单，提供批件电子版和产地证
或者自由销售证明之一，无需做标签备案，其余准备常规单证正常申报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如成分含
量中有濒危成分，需要额外办理允许进口证明书方可进口!一般进口香皂客户关注的问题：①香皂收货人
企业需要什么特别资质么？②香皂海关查验了企业应该怎么配合？③香皂一般贸易征税税率？④香皂整
体的物流成分费用核算？⑤香皂清关报关时效和时间点？⑥香皂海关申报等其他问题⑦进口香皂如何向
海关申报⑧进口香皂中文标签哪个环节黏贴查验进口香皂申报注意要点：1.进口香皂报关申报时需在报
关单“产品资质”代码栏选择证件代码“526-进口（非）特殊用途香皂行政许可批件”，并在“许可证
编号”栏中录入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取得的进口香皂行政许可批件或备案凭证号。型号、半成品、试
用装等信息录入在“规格型号”项下
的申报要素“其他”中。2.《进口特殊用途香皂行政许可批件
》的有效期限为5年，有效期届满的应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延续注册后方可进口。3.自2022年1月
1日起，海关总署取消进口香皂境内收货人备案事项。4.列入海关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中但国
家没有实施行政许可或者备案的产品，应当提供下列材料：（1）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可能存在安
全性风险物质的有关安全性评估资料；（2）在生产国家（地区）允许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或者原产地
证明。5.销售包装香皂成品，应当提交中文标签样张和外文标签及翻译件。非销售包装的香皂成品，应
当提供包括产品的名称、重量、数量、规格、产地、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加工包装的目的地名名称、工厂名称、地址、联系方式。6.进口香皂在取得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之前，应
当存放在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未经海关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离、销售、使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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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进口香皂清关报关知识科普》由我司雅盈
供应链发布，转载请声明！其他知识拓展：海关验估岗位具体职责（一）验核有关单证资料、样品；（
二）验核进出口货物报验状态，做好取样、留像等存证工作或在取样后送检化验；（三）开展质疑、磋
商，收集和补充单证资料等工作；（四）录入验估作业记录及结果，按要求反馈处置结果；（五）提出
优化或增设验估类参数及指令建议，提出优化验估类参数及指令评估指标建议；（六）在系统相关功能
调整前，对存在重大税收风险且放行后难以有效稽（核）查或追补税的，实施放行前的税收征管要素风
险排查处置；（七）承办税管中心交办的与验估相关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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